
典型案例
磷虾油未按要求标注
商家被判十倍赔偿

谭某通过某信息技术公司购
买磷虾油8盒， 单价578元， 扣除
折扣实际消费3699.2元。 某信息
技术公司开具了发票。 购买后，
谭某以产品标签未按国家卫生计
生委2013年第16号公告要求标注
“婴幼儿、 孕妇、 哺乳期及海鲜
过敏者不宜食用” 为由， 要求某
信息技术公司退还货款并十倍赔
偿。

某信息技术公司主张： 产品
来源合法， 经检验合格， 符合我
国食品安全标准， 公司对经销商
资质及产品质量进行了审查， 不
存在明知的过错。

法院查明， 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磷虾油为新食品原料， 在需
要说明的情况中明确写明 ： 婴
儿、 孕妇、 哺乳期妇女及海鲜过
敏者不宜食用， 标签、 说明书中
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

法院认为， 食品生产经营者
对其生产经营食品负有保证安全
之义务， 本案的标签瑕疵系通过
商品外观可以知晓的范畴， 亦是
与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息息相
关的重要事项， 在国家相关部门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标准后， 经营
者未对产品包装标注进行审查，
仍以原标注销售产品 ， 存在过
错， 应按照 《食品安全法》 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

谭某称， 所购产品中有一盒
已经食用 ， 其余保存完好 。 据
此， 一审法院判决： 某信息技术
公司向谭某返还货款3699.2元并
向谭某赔偿损失36992元 ； 谭某
同时向某信息技术公司返还所购
未食用的磷虾油七盒。 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

1、 失效、 变质食品的消费
者可选择主张惩罚性赔偿。 经营
者生产 、 销售失效 、 变质食品
的， 属于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
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生产、 销
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 ，
应适用 “价款十倍”、 “损失三
倍”、 “最低一千元” 的惩罚性
赔偿条款。 同时， 经营者如果不
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 误导消费
者实施此行为的， 应当认定为欺
诈， 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价款三倍”、
“最低五百元 ” 的惩罚性赔偿 。
对此， 消费者具有选择权， 可以
根据商品金额、 持有的证据来选
择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主张权利。

2、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瑕疵
可主张十倍赔偿。 实务中， 如预
包装食品标签、 说明书的标注存
在错标、 漏标等瑕疵， 违反相关
规定的， 消费者可以按照 《合同
法》 的规定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
责任； 亦可以按照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 的规定要求退还 、 更
换、 重做； 也可以申诉至行政机
关要求对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
如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的错误标
识直接影响了食品安全， 或存在
能够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
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
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
的， 为一千元。

3、 进口食品应符合我国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境外出口
商、 境外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向我
国出口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食
品相关产品符合我国法律、 行政
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要求， 并对标签、 说明书的内
容负责。 境内经营者亦应尽到审
查义务， 以确保其经营的进口食
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费者因进口食品不符合我国食
品安全标准而要求赔偿损失时，
生产者、 经营者抗辩称食品符合
生产地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而
主张免责的， 法院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
自称羊绒被“极品”
网站被判三倍赔偿

某电子商务公司是某电子商
务网的网络平台服务商。 2014年
4月， 王某在某电子商务网上分
别订购羊绒被6件， 共计支付货
款6793.2元。 王某认为羊绒被的
宣传网页上使用 “极品绵羊绒
被” 的宣传用语， 违反了 《广告
法》 第七条第二款第 （三） 项的
规定， 构成广告中使用国家级、
最高级、 最佳等绝对化用语的违
法行为 。 王某向工商部门举报
后， 工商部门对某电子商务公司
处以罚款3000元。 此后， 王某诉
至法院， 要求某电子商务公司退
还货款6793.2元， 赔偿经济损失
20379.6元 ； 本案诉讼费由某电
子商务公司承担。

王某提交某电子商务网页打
印件及羊绒被一床， 证明羊绒被
的产品标签处印有 “极品绵羊绒
被”， 且该标签的照片显示在网
页上产品图片中。 王某提交购买
上述羊绒被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载明销货单位为上海某纺织
品有限公司。

某电子商务公司认为， 羊绒
被的销售者是上海某纺织品有限
公司， “极品羊绒棉被” 是印在
产品标签上， 属于产品名称而不
是广告宣传， 工商部门的处罚决
定错误。 但某电子商务公司表示

其没有就行政处罚提出复议。
法院认为， 消费者因经营者

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
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其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
要求赔偿。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

一审法院判决某电子商务公
司退还王某货款6793.2元， 支付
王某赔偿金20379.6元 ； 王某退
还某电子商务公司羊绒被6件 。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网购遇纠纷如何维权？

1、 未充分提示说明的网站
格式条款存在效力瑕疵。 网站中
发布的 “网站条款 ” “购买须
知” 等格式条款， 如存在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的权利、 减轻或者
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
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
情形， 该格式条款无效。 对于涉
及到商品的数量、 质量、 价款或
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
意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格式条款， 应当以足够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并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否则格式
条款对消费者不发生法律效力。

2、 虚构原价 、 虚假促销的
行为构成欺诈 。 网络购物过程
中， 如果经营者采用虚构原价，
虚构降价原因， 虚假优惠折价，
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等方式，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
形式或者价格手段， 欺骗、 诱导
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 构成价
格欺诈。 消费者可要求撤销买卖
合同， 退货、 退款， 并要求经营
者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 为五百元。

3、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 科
学认定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又称
电子数据， 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证据形式， 是网络购物合
同纠纷中常见的证据类型。 交易
的瞬时性使消费者难以保存或还
原关键性的电子证据， 在对方当
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网站截
图、 手机通讯内容截图等电子数
据无法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依
据， 如要提高证据的可采性， 应
在安全的网络环境和清洁的设备
中， 由非利害关系人进行现场演
示 ， 必要时应进行公证 。 个案
中， 应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举
证能力、 距离证据的远近、 修改
证据的能力等因素， 在消费者已
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的情况下， 由
网络经营者对即时的商品信息、
订单情况或信息修改、 维护情况
承担举证责任。

“3·15”：法官详解消费维权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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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

网购中遭遇商家的欺诈行为， 该如何维权？ 购买到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 能否
主张十倍赔偿？ 随着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及 《食品安全法》 的实施， 消费者对
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也更加关注。 今天是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暨 “新消法” 实
施两周年， 北京市三中院发布涉及食品安全与网络购物的典型消费维权案件， 并向
消费者做出了相关法律提示。

家装纠纷升温 法院与工商局为消费者支招
在消费市场上， 各类家

装产品和服务琳琅满目，伴
随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家装
纠纷。值此消费者权益日，顺
义法院发布了家装建材领域
消费纠纷典型案例， 顺义法
院与工商顺义分局联合向消
费者发布了相关维权提示。

“假红木”充红木
商家调解退全款

马某欲购买一套红木家具 ，
某家居广场的销售人员向马某推
荐了缅甸产的白酸枝家具， 称该
家具属于红木家具， 具有收藏价
值。后马某订购了沙发、餐桌、电
视柜等家具并预交了41000元货

款。此后，马某发现家具广场销售
人员的介绍系虚假， 其销售的白
酸枝并非缅甸产而是非洲产，且
白酸枝不属于红木， 故起诉至法
院。该案经调解，家具广场同意全
额退还马某家具款， 后马某向法
院撤诉。

法官提示：
多加留意，陷阱会辨别

消费者在购买家装建材产品
时，应提前对商品的种类、性能等
进行了解，避免落入商家的“消费
陷阱”，作出错误的选择。在商品
价格较低的情况下， 切忌嫌麻烦
图省事或者贪图价格便宜而未询
问清楚， 后期给自己带来财产和
精神上的双重损失。 正确的做法
应是与商家提前确认好消费的具

体项目、内容、金额，避免“隐性消
费”或“强制消费”项目。

婚房金属门被装反
商家被判赔违约金

2013年10月， 王某在赵某处
购买了金属门、垭口、窗套等产品
用于自己的婚房， 上门安装时因
两个金属门方向做反， 客厅垭口
也出现断裂， 赵某承诺尽快返厂
重做，然后重新安装。赵某最终于
2014年6月才将金属门安装完毕。
王某认为， 赵某的行为导致自己
无法顺利入住婚房， 带来了另行
租房的租金损失、 改变婚期及地
点产生的交通费和住宿费、 家具
存放违约金等各项损失， 故诉至
法院， 要求赵某赔偿违约金及上
述损失。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

王某的违约金诉请， 对于其他损
失， 因王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
这些损失系赵某的违约行为所造
成，故未予支持。

法官提示：
当心保管，证据是关键

纠纷诉至法院后， 证据是法
官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 消费者
应当注意保管交易过程中形成的
合同、报价清单、制作单、送货单
等重要单据， 在发现质量问题而
商家不予认可解决的情形下，可
通过拍照、 录像等方式将证据予
以固定， 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
证据保全或委托中介机构检测、
鉴定的方式保存证据。 如果在此
过程中产生其他损失， 还应注意
保存相应的单据凭证。

工商提示：
购物需留存证据

顺义工商部门结合日常投诉
提供几点消费建议：（一） 选购家
居建材类商品或服务尽量选择规
模大、 信誉高、 有资质的正规企
业，尽量避免选择楼道、电梯间粘
贴小广告的商家；（二） 重视与商
家签订的购买合同， 商家的口头
承诺要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对
不理解、 不明确的条款要询问清
楚，对于家居建材的型号、价格、
材料， 装修的费用及期限明确写
在合同或票据上；（三） 注意留存
证据。在购物时，要留存好发票、
收据等购物凭证， 如是网上购物
要留存好电子订单号、 聊天记录
等电子购物凭证。

□通讯员 谢彩凤


